
 

調 查 報 告 摘 要  
 

防 止 濫 用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的 機 制  

 
 
 
背 景  

 
 一 個 社 會 無 論 是 多 麼 富 裕，總 會 有 較 不 幸 的 人 需 要 某 種 形 式 的 援

助 。 「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」 （ 「 綜 援 」 ）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就 是 為 他 們 提

供 所 需 的 援 助 。  

 
2 .  市 民 對 有 真 正 困 難 的 人 士 固 然 十 分 同 情；但 對 綜 援 計 劃 可 能 遭 濫

用 亦 表 示 關 注 。 雖 然 在 領 取 綜 援 的 人 士 當 中 ， 濫 用 綜 援 計 劃 的 只 佔 少

數 ， 但 是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「 社 署 」 ） 作 為 管 理 該 計 劃 的 部 門 ， 有 責 任

設 立 有 效 的 機 制 ， 防 止 計 劃 遭 濫 用 ， 並 且 調 查 懷 疑 個 案 。  

 
3 .  有 鑑 於 此 ， 申 訴 專 員 決 定 根 據 《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》 第 7 ( 1 ) ( a ) ( i i )條

進 行 直 接 調 查 ： 任 何 可 能 被 人 濫 用 和 任 意 妄 為 的 制 度 ， 都 可 能 構 成 行

政 失 當 。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， 申 訴 專 員 在 知 會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後 ， 即 宣

布 進 行 這 項 調 查 。  

 
調 查 範 圍  

 
4 .  這 項 直 接 調 查 審 研 的 範 圍 包 括 ：  

 
i) 現 行 防 止 綜 援 計 劃 遭 濫 用 的 機 制 ；  

ii) 上 述 機 制 是 否 適 切 有 效 ； 以 及  

iii) 需 要 檢 討 及 可 以 改 善 之 處 。  

 

 
簡 介  

 
5 .  自 一 九 七 一 年 設 立 以 來，綜 援 計 劃 已 由 最 初 只 提 供 食 物 的 開 支 的

 



 

簡 單 計 劃 ， 演 變 成 為 今 天 包 括 多 方 面 的 援 助 計 劃 。 在 一 九 九 五 ／ 九 六

年 度 至 二 零 零 二 ／ 零 三 年 度 期 間，綜 援 個 案 由 1 3 6 , 2 0 1 宗 增 至 2 7 1 , 8 9 3

宗 ( 9 9 . 6 % )， 增 加 了 近 一 倍 ； 綜 援 開 支 則 由 4 8  億  元 增 至 1 6 1 億 元

( 2 3 5 % )。 二 零 零 三 ／ 零 四 年 度 的 估 計 綜 援 開 支 會 達 至 1 7 0  億 元 ， 佔 該

年 度 經 常 公 共 開 支 總 額 的 8 . 2 %。  

 

 
援 助 金 項 目  

 
6 .  綜 援 計 劃 提 供 三 類 援 助：標 準 金 額、補 助 金 及 各 類 特 別 津 貼。標

準 金 額 （ 附 件 1） 為 應 付 生 活 上 最 基 本 的 需 要 （ 如 食 物 、 衣 服 及 交 通

等 ） 而 設 。 補 助 金 則 因 應 兩 類 受 助 人 士 （ 單 親 家 長 及 長 期 領 取 援 助 金

的 患 病 、 老 年 或 傷 殘 人 士 ） 可 能 會 遭 遇 的 特 別 困 難 而 設 。 特 別 津 貼 分

為 「 標 準 特 別 津 貼 」 和 「 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 津 貼 」 兩 種 。 前 者 為 應 付 經

常 需 要 及 因 特 別 環 境 或 情 況 而 出 現 的 需 要 而 設 ； 而 後 者 則 只 有 在 非 常

特 殊 的 情 況 下 才 會 批 准 。  

 

 
申 請 資 格  

 
7 .  申 領 綜 援 的 人 士，必 須 符 合 居 港 規 定 和 通 過 經 濟 狀 況 調 查。根 據

居 港 規 定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已 在 香 港 合 法 居 住 一 年 ； 受 助 人 更 必 須 在 一 年

內 ， 於 香 港 居 住 滿 一 段 指 定 的 日 子 ， 才 能 領 取 全 數 標 準 金 額 。 在 經 濟

狀 況 調 查 方 面 ， 申 請 人 所 擁 有 的 資 產 總 值 不 能 超 過 規 定 限 額 （ 附  件

2）。為 鼓 勵 受 助 人 尋 找 有 薪 工 作，社 署 在 評 估 他 們 應 得 的 援 助 金 額 時，

會 考 慮 他 們 在 工 作 時 所 需 的 支 出 ， 而 豁 免 計 算 的 入 息 可 達 每 月 2 , 5 0 0

元 。  

 
8 .  為 鼓 勵 年 齡 介 乎 1 5 至 5 9 歲 的 受 助 人 自 力 更 生，除 非 經 註 冊 醫 生

證 明 健 康 欠 佳 ， 他 們 必 須 基 於 以 下 其 中 一 種 情 況 ， 才 符 合 資 格 申 領 綜

援 ：  

 
 由 於 可 接 受 的 原 因 而 無 法 工 作 ， 例 如 需 照 顧 年 幼 或

傷 殘 的 家 庭 成 員 ； 或  

 



 

 每 月 工 作 至 少 1 2 0 小 時 ， 而 工 資 不 少 於 1 , 4 3 0 元 ；

或  

 
 積 極 尋 找 有 薪 工 作 及 參 與 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」 計 劃 。  

 

 
上 訴  

 
9 .  申 請 人 就 社 署 對 其 申 請 資 格 和 綜 援 金 額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 訴，會

由 獨 立 的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由 特 首 委 任 ， 並 非

政 府 人 員 ， 而 社 署 只 提 供 秘 書 處 服 務 。  

 

 
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」 計 劃  

 
1 0 .  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」計 劃 包 括「 積 極 就 業 援 助 」計 劃 和「 社 區 工 作 」

計 劃 兩 部 分 。 「 積 極 就 業 援 助 」 計 劃 旨 在 協 助 所 有 失 業 或 未 能 覓 得 全

職 工 作 的 低 收 入 健 全 受 助 人 尋 找 工 作 。  

 
1 1 . 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， 1 4 %的 受 助 人 已 找 到 工 作 。 「 社 區 工 作 」

計 劃 安 排 受 助 人 參 與 各 式 各 樣 的 社 區 服 務 ， 例 如 清 潔 郊 野 公 園 和 海

灘 ， 以 培 養 他 們 的 自 尊 和 自 信 ， 為 日 後 尋 找 有 薪 工 作 做 準 備 。  

 

 
防 止 濫 用 的 機 制  

 
1 2 .  申 請 人 須 提 交 資 料，證 明 本 身 符 合 申 請 資 格，社 署 會 要 求 他 們 確

認 資 料 屬 實 ， 倘 若 日 後 財 政 或 家 庭 狀 況 出 現 變 化 ， 亦 須 向 該 署 報 告 。

社 署 會 定 期 覆 核 受 助 人 是 否 仍 符 合 資 格 繼 續 接 受 援 助 。 該 署 的 特 別 調

查 組 負 責 核 對 資 料 及 調 查 欺 詐 個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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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察 所 得 及 意 見  

 
1 3 .  政 府 一 方 面 致 力 承 擔 其 社 會 責 任，為 生 活 上 有 需 要 及 有 困 難 的 人

士 提 供 援 助 ， 另 一 方 面 亦 必 須 確 保 公 帑 用 得 其 所 、 防 止 綜 援 計 劃 遭 濫

用 、 維 護 受 助 人 的 自 尊 ， 以 及 避 免 削 弱 他 們 自 力 更 生 的 意 欲 。 在 經 濟

蓬 勃 發 展 時 ， 社 會 當 然 能 夠 和 願 意 照 顧 較 不 幸 的 人 ， 但 當 經 濟 逆 轉 ，

市 民 面 對 本 身 愈 來 愈 窘 迫 的 經 濟 問 題 時 ， 有 些 人 自 然 會 開 始 質 疑 為 有

需 要 的 人 提 供 的 援 助 和 所 涉 及 的 成 本 ， 並 且 難 免 會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那

些 濫 用 綜 援 的 情 況 。  

 
1 4 .  本 署 認 為 這 是 確 有 必 要 ， 但 又 相 當 不 幸 的 ：  

 
 確 有 必 要 ： 是 因 為 由 納 稅 人 金 錢 資 助 的 計 劃 ， 應 該

讓 真 正 有 需 要 的 人 受 惠 ；  

 
 相 當 不 幸 ： 是 由 於 少 數 受 助 人 濫 用 和 企 圖 詐 騙 綜

援 ， 而 令 人 對 真 正 有 需 要 的 受 惠 者 亦 有 所 懷 疑 ， 這

對 於 真 正 有 困 難 和 需 要 援 助 的 受 助 人 來 說 ， 是 不 公

平 的 。  

 

 
援 助 金 項 目  

 
標 準 金 額  

 
1 5 .  社 署 調 整 了 綜 援 的 標 準 金 額 以 反 映 通 縮，但 調 整 幅 度 較 低 收 入 人

士 的 工 資 跌 幅 為 低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一 些 本 身 的 職 業 技 能 在 市 場 上 需 求

不 大 的 人 ， 便 不 願 積 極 尋 找 工 作 。  

 
標 準 特 別 津 貼  

 
1 6 .  這 類 津 貼 是 為 應 付 膳 食 以 外 的 所 有 基 本 需 要 而 設，例 如 租 金。合

資 格 的 受 助 人 只 要 提 出 申 請 ， 幾 乎 都 會 獲 得 批 核 。  

 

 



 

1 7 .  申 領 私 人 樓 宇 租 金 津 貼，必 須 出 示 租 金 收 據 作 為 證 明。不 過，倘

若 業 主 或 包 租 人 與 受 助 人 串 通 ， 租 金 津 貼 是 有 可 能 遭 濫 用 的 。 租 金 津

貼 設 有 多 個 以 家 庭 成 員 人 數 為 計 算 基 礎 的 上 限 ， 但 並 沒 有 將 租 住 地 點

列 為 考 慮 因 素 。 前 線 人 員 在 評 估 受 助 人 申 領 的 租 金 津 貼 是 否 合 理 時 ，

並 沒 有 關 於 不 同 地 區 租 金 水 平 的 指 引 作 為 參 考 。  

 
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 津 貼  

 

1 8 .  社 署 有 關 處 理 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 津 貼 的 工 作 指 引 過 於 含 糊。亦 沒 有

設 立 機 制 ， 由 總 部 覆 核 已 審 批 的 個 案 ， 為 較 普 遍 和 常 見 的 申 請 訂 立 標

準 ， 或 讓 批 核 人 員 交 流 有 關 資 料 ， 以 致 在 處 理 申 請 時 出 現 差 異 ， 未 能

一 視 同 仁 。  

 
1 9 .  本 署 在 研 究 部 分 有 關 的 個 案 時，對 於 社 署 批 核 各 項 津 貼 的 理 據 和

所 批 准 的 金 額 ， 也 不 免 感 到 訝 異 ：  

 
( a )  一 名 健 全 成 人 在 不 足 1 7 個 月 內 申 報 遺 失 現 金 達 五

次 之 多 ， 每 次 損 失 約 1 , 0 0 0 元 ， 而 他 因 此 獲 發 給 合

共 超 過 5 , 0 0 0 元 ， 以 應 付 在 下 次 定 期 發 放 津 貼 前 的

基 本 需 要 。 這 名 健 全 成 年 受 助 人 竟 然 無 需 為 本 身 的

財 物 負 責 ， 而 每 次 遺 失 金 錢 也 不 用 承 擔 後 果 ；  

 
( b )  一 名 受 助 人 獲 社 署 發 給 超 過 5 0 , 0 0 0 元 ， 以 裝 修 其 居

住 單 位 ；  

 
( c )  批 准 給 予 物 業 經 紀 一 個 月 的 租 金 作 為 租 住 單 位 佣

金 ， 而 根 據 市 場 的 行 規 ， 佣 金 只 是 半 個 月 租 金 ；  

 
( d )  有 兩 次 批 准 發 給 私 家 醫 生 診 金 的 原 因 ， 是 由 於 受 助

人 表 示 不 能 在 公 立 醫 院 輪 候 診 治 ； 以 及  

 
( e )  有 一 名 受 助 人 本 身 既 然 可 以 負 擔 出 外 旅 遊 的 費 用 ，

而 社 署 竟 批 准 發 給 護 照 費 。  

 
上 述 這 些 個 案 顯 示 社 署 沒 有 給 予 批 核 人 員 全 面 的 指 引，以 及 提 供 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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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交 流 經 驗 或 資 料 的 機 制，以 致 批 核 人 員 在 處 理 申 請 時 只 能 盡 量 靠

自 己 去 判 斷 情 況 。 但 是 ， 社 署 表 示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開 始 ， 已 向 所 有 前

線 人 員 發 出 清  指 引 ， 指 示 他 們 對 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 津 貼 要 加 強 管

理。因 此，這 類 特 別 津 貼 在 二 零 零 二 ／ 零 三 年 度 只 佔 綜 援 開 支 總 額

的 0 . 0 6 %。  

 
2 0 .  以 上 的 個 案 雖 然 發 生 多 時，本 署 亦 希 望 類 似 個 案 不 會 再 發 生，但

亦 反 映 社 署 在 批 准 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 津 貼 方 面 過 於 慷 慨 ， 因 而 造 成 不 公

平 。 雖 則 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 津 貼 只 佔 綜 援 撥 款 總 額 的 0 . 0 6 %（ 在 二 零 零

二 ／ 零 三 年 度 為 3 1 0 萬 元 ） ， 但 我 們 始 終 認 為 ， 發 放 這 類 津 貼 應 該 堅

持 公 平 原 則      並 且 是 要 令 公 眾 認 同 是 公 平 的      同 時 管 理 也 要 妥

善 。 本 署 留 意 到 社 署 在 較 早 前 已 致 力 改 善 這 方 面 的 指 引 和 監 察 工 作 。

可 是 ， 該 署 絕 不 能 感 到 自 滿 ， 要 進 一 步 加 強 監 督 。  

 
2 1 .  本 署 不 明 白 社 署 為 何 要 向 單 親 家 長 提 供 額 外 的 補 助 金，因 為 綜 援

計 劃 已 照 顧 到 受 助 人 生 活 上 的 全 部 基 本 需 要 和 支 出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提 供

金 錢 以 外 的 援 助 更 有 意 義 。 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 

家 庭 成 員 人 數  

 

2 2 .  綜 援 計 劃 並 沒 有 規 限 受 助 家 庭 供 養 子 女 的 人 數。過 去 數 十 年，社

會 已 接 受 了 小 型 核 心 家 庭 的 概 念 和 有 關 政 策 ， 政 府 亦 應 跟 隨 這 個 趨

勢 ， 檢 討 額 外 子 女 的 人 數 和 援 助 的 標 準 金 額 。  

 

居 港 規 定  

 

2 3 .  自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，居 港 規 定 年 期 將 由 一 年 改 為 七 年。當

局 應 廣 泛 宣 傳 這 項 新 政 策 ， 避 免 申 請 單 程 證 來 港 的 人 士 抱 有 不 切 實 際

的 期 望 。 為 了 貫 徹 這 項 政 策 的 精 神 ， 在 酌 情 放 寬 這 項 新 規 定 時 ， 必 須

格 外 審 慎 。  

 

 

 

 



 

經 濟 狀 況 調 查  

 

2 4 .  濫 用 綜 援 的 常 見 方 式，是 申 請 人 隱 瞞 他 們 的 收 入。社 署 對 這 種 情

況 採 取 的 寬 容 態 度 ， 可 能 無 形 中 縱 容 了 申 請 人 詐 騙 綜 援 計 劃 。  

 

2 5 .  綜 援 計 劃 的 最 終 目 標，是 鼓 勵 健 全 的 受 助 人 自 力 更 生。社 署 或 許

可 以 提 高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的 水 平 ， 或 者 容 許 綜 援 受 助 人 累 積 收 入 ， 只 須

訂 定 他 們 所 累 積 的 收 入 不 能 超 過 規 定 的 資 產 限 額 。  

 

2 6 .  綜 援 照 顧 受 助 人 生 活 上 全 部 可 能 的 需 要，而 所 有 申 請 均 獲 迅 速 處

理 ， 因 此 ， 容 許 申 請 人 維 持 目 前 資 產 水 平 的 意 義 就 十 分 模 糊 。 在 許 多

個 案 中 ， 自 住 物 業 並 沒 有 列 入 資 產 內 ， 這 可 能 成 為 申 請 人 濫 用 綜 援 計

劃 的 潛 在 漏 洞 。 受 助 人 在 申 領 綜 援 之 前 ， 應 先 考 慮 這 類 物 業 是 否 可 以

帶 來 一 些 收 入 。 申 請 人 隱 瞞 他 們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物 業 ， 也 是 濫 用 綜 援 的

另 一 種 情 況 ， 而 社 署 在 這 方 面 是 很 難 追 查 的 。  

 

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」 計 劃  

 

2 7 .  綜 援 計 劃 應 該 在 照 顧 生 活 上 有 需 要 的 人 士，以 及 幫 助 他 們 就 業 或

在 失 業 時 服 務 社 會 這 兩 方 面 取 得 平 衡 ， 藉 此 鼓 勵 他 們 自 力 更 生 。  

 

防 止 濫 用 的 機 制  

 

2 8 .  批 核 綜 援 時 是 依 賴 申 請 人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的。社 署 應 該 在 審 批 申 請

和 偵 查 欺 詐 個 案 方 面 ， 為 前 線 人 員 提 供 更 多 訓 練 。 向 員 工 提 供 特 別 調

查 組 從 調 查 中 得 到 的 經 驗 ， 有 助 提 醒 他 們 注 意 申 請 人 可 能 濫 用 綜 援 的

共 同 特 點 ， 以 及 隱 瞞 資 料 的 常 見 手 法 。  

 

2 9 .  本 署 在 研 究 某 些 個 案 時，發 覺 特 別 調 查 組 的 調 查 過 程 有 嚴 重 的 延

誤 。 有 一 宗 個 案 需 時 六 個 月 完 成 ， 而 另 有 三 宗 個 案 則 需 時 1 5 至 1 7 個

月 。 社 署 把 延 誤 歸 咎 於 繁 重 的 工 作 量 ， 可 是 本 署 認 為 ， 每 名 調 查 員 的

工 作 量 （ 在 二 零 零 二 ／ 零 三 年 度 內 平 均 每 月 處 理 8 . 8 宗 個 案 ） 不 至 於

造 成 如 此 長 時 間 的 延 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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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.  對 於 刑 事 制 裁 欺 詐 和 隱 瞞 資 料 的 個 案，社 署 並 不 積 極。社 署 需 要

採 取 更 多 措 施 ， 提 醒 受 助 人 那 些 可 能 影 響 他 們 申 領 資 格 的 情 況 若 有 改

變 ， 須 向 該 署 報 告 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3 1 .  過 去 數 年 經 證 實 的 欺 詐 個 案 數 字，並 未 能 真 正 反 映 濫 用 綜 援 的 情

況 ， 只 反 映 了 社 署 在 其 調 查 能 力 的 限 制 下 ， 所 偵 查 得 知 的 詐 騙 綜 援 情

況 。  

 

3 2 .  申 訴 專 員 向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提 出 下 列 建 議，以 便 該 署 可 以 更 有 效

地 管 理 和 推 行 綜 援 計 劃 ：  

 

( a )  概 況  

 

為 特 定 類 別 的 人 士 設 計 宣 傳 活 動 ：  

 

i) 宣 傳 綜 援 計 劃 的 積 極 意 義 ；  

 

ii) 提 醒 綜 援 申 請 人 和 受 助 人 須 提 供 全 面 和 真

確 的 資 料 ； 以 及  

 

iii) 呼 籲 巿 民 舉 報 懷 疑 個 案 。  

 

( b )  援 助 金 項 目  

 
i) 定 期 檢 討 各 項 援 助 金 的 不 同 組 合，使 援 助 金

與 有 關 收 入 階 層 的 家 庭 開 支 符 合 一 定 比 例； 

 

ii) 把 標 準 特 別 津 貼 併 入 標 準 津 貼，確 保 按 照 所

核 實 的 需 要 審 批 申 請，而 無 須 受 助 人 申 請 發

放 款 項 。  

 

 



 

iii) 釐 定 不 同 地 區 的 租 金 水 平 指 數，以 便 個 案 主

任 確 定 租 金 津 貼 的 金 額 和 偵 查 不 合 理 的 申

請 ；  

iv) 成 立 委 員 會，覆 核 經 審 批 的 酌 情 發 放 的 特 別

津 貼，為 較 普 遍 或 常 見 的 申 請 訂 立 標 準，並

為 批 核 人 員 制 訂 指 引 ；  

 
v) 檢 討 並 統 一 審 批 有 關 重 複 申 請 酌 情 發 放 的

特 別 津 貼 的 跟 進 行 動，而 對 於 那 些 受 助 人 本

身 對 當 前 的 困 境 應 負 上 個 人 責 任 的 個 案，要

採 取 較 強 硬 的 立 場 ； 以 及  

 
vi) 檢 討 單 親 補 助 金，考 慮 為 這 些 家 庭 提 供 其 他

形 式 的 援 助 。  

 
( c )  申 請 資 格  

 
i) 檢 討 合 資 格 家 庭 成 員 人 數 的 上 限，藉 以 降 低

給 予 額 外 家 庭 成 員 的 標 準 金 額 ；  

 
ii) 向 有 意 申 請 移 民 來 港 的 人 士 宣 傳 有 關 居 港

七 年 的 新 規 定 ；  

 
iii) 考 慮 居 港 七 年 的 規 定 的 實 際 影 響 ；  

 
iv) 留 意 是 否 需 要 加 強 為 新 來 港 定 居 人 士 提 供

的 家 庭 服 務 ；  

 
v) 為 豁 免 居 港 七 年 的 規 定 制 訂 詳 細 指 引 ；  

 
vi) 檢 討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的 水 平，以 及 把 受 助 人 的

累 積 入 息 計 算 入 規 定 資 產 限 額 的 安 排 ；  

 
vii) 考 慮 降 低 首 次 申 領 綜 援 人 士 的 規 定 資 產 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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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) 檢 討 有 關 自 住 物 業 的 規 定，考 慮 為 這 類 物 業

的 價 值 設 立 上 限，而 上 限 應 與 大 部 分 受 助 人

的 生 活 水 平 掛  ； 以 及  

 
ix) 檢 討 有 關 披 露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物 業 業 權 和 資

產 轉 移 的 監 察 程 序 和 機 制，藉 以 更 嚴 格 地 執

行 經 濟 狀 況 調 查 的 工 作 。  

 
( d )  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」 計 劃  

 
i) 定 期 評 核 「 積 極 就 業 援 助 」 計 劃 的 成 效 ；  

 
ii) 加 強 與 政 府 部 門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聯 繫，為 受

助 人 尋 找 更 多 參 與 社 會 服 務 的 機 會 ；  

 
iii) 檢 討 有 關 健 全 受 助 人 和 單 親 家 長 參 與「 社 區

工 作 」 計 劃 的 情 況 ；  

 
iv) 繼 續 研 究 協 助 新 失 業 人 士 的 方 法，包 括 與 勞

工 處 在 職 業 介 紹 方 面 緊 密 合 作 ；  

 
( e )  防 止 濫 用 的 機 制  

 
i) 提 供 更 多 偵 查 欺 詐 方 面 的 培 訓 ；  

 
ii) 特 別 調 查 組 所 處 理 個 案 的 定 期 報 告，應 該 讓

前 線 人 員 傳 閱 ；  

 
iii) 要 求 個 案 主 任 確 保 綜 援 申 請 人 知 悉 他 們 有

責 任 提 供 全 面 和 真 確 的 資 料 ；  

 
iv) 發 出 有 關 物 業 估 值 的 指 引，並 考 慮 懲 罰 那 些

沒 有 自 行 披 露 業 權 的 人 士 ；  

 



 

 
v) 加 強 檢 討 申 領 綜 援 資 格 和 繼 續 領 取 綜 援 資

格 的 程 序 ；  

 
vi) 提 醒 有 關 人 員 須 即 時 把 涉 嫌 欺 詐 的 個 案 轉

交 特 別 調 查 組 處 理 ， 不 得 延 誤 ；  

 
vii) 為 特 別 調 查 組 處 理 投 訴 事 宜 訂 定 服 務 承

諾，並 設 立 查 核 有 否 履 行 承 諾 的 機 制；以 及  

 
viii) 對 意 圖 欺 詐 的 人 嚴 加 處 理：加 強 檢 控 行 動 ，

檢 討 是 否 需 要 實 施 行 政 制 裁，設 立 一 個 較 高

層 次 的 機 制，以 檢 討 所 採 取 的 行 動（ 即 提 出

檢 控 或 修 訂 罰 則 ） 。  

 

 
社 署 的 回 應  

 
3 3 .  雖 然 社 署 對 上 述 部 分 建 議 有 若 干 保 留，主 要 是 因 為 預 期 在 推 行 上

會 有 困 難 ， 但 是 該 署 整 體 而 言 已 接 受 有 關 建 議 ， 而 部 分 建 議 已 開 始 落

實 。  

 

 
結 語  

 
3 4 .  申 訴 專 員 欣 悉，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在 整 體 而 言 已 接 受 本 署 的 建 議 。

申 訴 專 員 明 白 ， 要 落 實 某 些 建 議 ， 可 能 需 要 若 干 時 間 ， 尤 其 是 當 中 有

涉 及 政 策 的 問 題 。 本 署 已 要 求 社 署 每 六 個 月 報 告 一 次 有 關 的 進 度 。  

 
3 5 .  在 整 個 調 查 過 程 中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及 該 署 職 員 與 本 署 通 力 合

作 ， 申 訴 專 員 表 示 感 謝 。  

 

 
總 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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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我 們 當 然 同 意 有 必 要 為 亟 需 援 助 和 有 需 要 的 人 提 供 安 全 網 。 但

是 ， 也 要 有 一 個 具 公 信 力 的 調 查 制 度 ， 以 偵 查 意 圖 詐 騙 的 行 為 ， 以 及

向 市 民 表 示 嚴 懲 欺 詐 人 士 的 決 心 。 此 舉 將 會 有 助 維 持 綜 援 計 劃 公 平 的

形 象，同 時 亦 可 向 市 民 保 證，綜 援 計 劃 是 為 幫 助 真 正 有 需 要 的 人 而 設 ，

他 們 不 應 因 濫 用 這 項 計 劃 的 害 群 之 馬 而 受 到 抹 黑 或 岐 視 。  

 

 

 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檔 案 編 號 ： O M B / D I / 1 0 7  

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 



附 件 1  
（ 見 第 6 段 ）  

 

 
標 準 金 額  （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）  

 
 

（每人每月金額）（元） 

 
60 歲或以上的長者 

身體健全／50%傷殘 
100% 傷殘 
經常須受照顧 

 
60 歲以下的患病／傷殘成人 

患病／50% 傷殘 
100% 傷殘 
經常須受照顧 

 
傷殘兒童 

50% 傷殘 
100% 傷殘 
經常須受照顧 

單身人士 
 

2,400 
2,910 
4,095 

 
 

2,030 
2,540 
3,720 

 
 

2,705 
3,215 
4,390 

家庭成員 
 

2,265 
2,570 
3,750 

 
 

1,845 
2,195 
3,375 

 
 

2,360 
2,870 
4,055 

     

單身人士

不超過 2 名 
健全成人／子女

的家庭 

3 名 
健全成人／子女

的家庭 

4 名或以上 
健全成人／子女

的家庭 

60 歲以下的健全成人     

單親家長／照顧家庭的人士 -- 1,745 1,575 1,395 

其他成人 1,605 1,430 1,290 1,145 

健全兒童 1,920 1,595 1,435 1,275 

資料來源：社會福利署 

 

 
舉 例 ： 一 個 包 括 父 母 和 兩 名 子 女 的 家 庭 （ 全 部 身 體 健 全 ） 每 月 可 以 領

取 的 標 準 援 助 金 額 是 4 , 8 4 0  元 （ 1 , 1 4 5 元  x  2  +  1 , 2 7 5 元  x  2） 。 每 名

額 外 的 健 全 子 女 每 月 可 領 取 的 標 準 援 助 金 額 是 1 , 2 7 5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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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 
（ 見 第 7 段 ）  

 
單 身 申 請 人 的 規 定 限 額 ：  

 

申請人情況  資產限額  

健全成人  $22,000 

兒童、傷殘人士或  
長者、患病者  $34,000 

 

 
家 庭 的 規 定 限 額 ：  

 

家庭成員組合 
家庭成員

人數 沒有健全 

成員 

1 名健全 

成人／兒童 

2 名健全 

成人／兒童

3 名健全 

成人／兒童

4 名健全 

成人／兒童

5 名健全 

成人／兒童 

2 $ 5 1 , 0 0 0  $48,500 $29,000 -- -- -- 

3 $ 6 8 , 0 0 0  $65,500 $63,000 $43,500 -- -- 

4 $ 8 5 , 0 0 0  $82,500 $80,000 $77,500 $58,000 -- 

5 $ 1 0 2 , 0 0 0  $99,500 $97,000 $94,500 $92,000 $ 5 8 , 0 0 0  

6 $ 1 1 9 , 0 0 0  $116,500 $114,000 $111,500 $109,000 $ 9 2 , 0 0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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